第五章  采购需求

（一）投标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技术）内容符合国家、省市规范标准。
（二）所有服务产品的知识产权问题，由各投标人自行负责。
（三）本招标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属于不允许偏离的实质性要求，投标供应商的方案应达到或优于本招标文件要求，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
（四）服务要求：
 
1.项目概况
于都县葛坳铅锌矿位于于都县葛坳乡小庄村。历史上铅锌矿开采活动遗留数万方废渣及多个废弃矿硐。调查显示，历史遗留废渣已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且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并存，亟需开展系统性污染整治与生态修复。
本项目主要任务是为于都县葛坳铅锌矿历史遗留废渣治理工程提供修复效果评估与全过程咨询管理服务。
2.技术和服务要求：
（1）服务人员要求：投标人为本项目提供项目负责人1人，项目团队不少于9人（不含项目负责人）， 且须具备与本项目相关的技术能力。（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人员名单，需包含姓名、性别、身份证号、职位（或工种）等信息，格式自拟）
（2）效果评估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与访谈、概念模型建立、布点采样检测、数据分析等工作，开展修复效果评估，评估治理工程是否达到预期目标，编制效果评估报告，并提出后期环境监管建议。效果评估报告需通过专家评审。
（3）全过程咨询
对本项目施工准备、实施、验收及后期管理等阶段提供全过程咨询服务，协助甲方开展工程施工、监理、现场工作的管理规范性与合理性的审核。具体内容包括：
①项目准备阶段：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及管理部门文件，结合修复方案、设计方案与现场实际，编制全过程咨询工作计划，协助甲方审核施工组织设计、监理工作方案的合理性，以及工程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的完整性。
②项目实施阶段：协助建设单位对工程进度、质量等进行控制与管理。协助甲方组织项目工作例会、现场核查工程施工与环境监理开展情况、监督工程实施方案与监理方案的落实情况，审查工作内容与进度是否按方案执行，检查施工与环境监理工作方法的合规性，定期核验项目管理档案的完整性、准确性与真实性，对存在问题提出整改建议。
③项目验收阶段：组织工程验收，核查工程内容完成情况、工程效果达标情况、二次污染防治措施落实及环境监测工作开展情况等，审查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提交的验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④项目结束时：形成《于都县葛坳铅锌矿历史遗留废渣治理工程全过程咨询工作总结报告》，总结凝练项目成果与经验，并在适当平台进行宣传推广。比如：推介到国家、省级等平台进行宣传或者入选为相关领域的典型案例。


（4）项目预期成果、验收要求
①项目成果
《于都县葛坳铅锌矿历史遗留废渣治理工程全过程咨询工作总结报告》、《于都县葛坳铅锌矿历史遗留废渣治理工程效果评估报告》；
②验收要求：通过专家评审会。
（五）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效果评估报告通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止。
2.款项支付
（1）合同签订后，中标人提供通过专家评审的实施方案30日内，向采购人申请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
（2）历史遗留废渣治理项目主体工程结束后，中标人提交《于都县葛坳铅锌矿历史遗留废渣治理工程全过程咨询工作总结报告》与《于都县葛坳铅锌矿历史遗留废渣治理工程效果评估报告》，并通过专家评审后，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剩余47%。
（3）历史遗留废渣治理项目主体工程质保期通过质量效果验收后，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剩余合同总金额的3%。
3.投标人报价不得超过预算价，否则报价无效；投标人报价需包含本项目所需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服务费、检测费、踏勘现场的费用等直至验收合格的所有费用，采购人不再另外支付其他费用。
4.售后服务要求：中标人须提供优质售后服务，承诺自项目验收通过之日起提供1年免费售后服务（如有货物质保期超过一年，按其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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